
住宿合同条款 

 

（适用范围） 

第 1 条 

第 1 款 本酒店与住宿者之间缔结的住宿合同以及与此相关的合同，依据本条款的规定执行。关于本条款

中未规定的事项，依据法令或已普遍形成的惯例执行。 

第 2 款 本酒店在不违反法律及惯例的范围内同意签订特别合同时，则不受前款规定的制约，优先执行特

别合同。 

 

（申请住宿合同） 

第 2 条 

第 1 款 有意向本酒店申请住宿合同的住宿者，须向本酒店申告以下事项。 

（1）住宿者姓名、联络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 

（2）住宿日期及预定到达时刻 

（3）住宿费（以附表 1 为基准） 

（4）本酒店认为有必要的其它事项 

第 2 款 如果住宿者要求延长第 1 款第 2 项所述的住宿日期，本酒店在住宿者提出申请时将作为新的住宿

合同申请处理。 

 

（住宿合同的成立等） 

第 3 条 

第 1 款 在本酒店接受了第 2 条所述的申请时，住宿合同即告成立。但是，当本酒店证明了未曾接受申请，

则不受此限制。 

第 2 款 依据前款的规定，住宿合同已成立时，以住宿期间（超过 3 天时按照 3 天计算）的基本住宿费为

限，住宿者应在本酒店指定的日期之前向本酒店支付规定的预付款。 

第 3 款 预付款首先充作住宿者最终应支付的住宿费，发生了适用于第 6 条及第 18 条规定的事态时，依次

充作违约金、赔偿金，如有剩余，余款在支付第 12 条规定的费用之际予以退还。 

第 4 款 在本酒店指定了预付款的支付期限并将之通知了住宿者的情况下，住宿者未能依据本条第 2 款的

规定在本酒店指定的日期之前支付预付款时，则住宿合同失效。 

 

（不需支付预付款的特别合同） 

第 4 条 

第 1 款 本酒店有时也接受在合同成立后不需支付预付款的特别约定，特别约定不受第 3 条第 2 款限制。 

第 2 款 在本酒店接受住宿合同申请之际，没有要求支付第 3 条第 2 款规定的预付款以及有指定预付款的

支付日期的情况下，即视为接受了第本条第 1 款规定的特别合同。 

 

（拒绝签订住宿合同） 

第 5 条 



第 1 款 在下列任一情况下，本酒店有拒绝签订住宿合同的权利。 

（1）住宿申请不符合本条款和条件的规定时。 

（2）因客房已满而没有空房时。 

（3）认为住宿者在住宿方面可能会有违反法律规定、公共秩序或者良好风俗的行为时。 

（4）确定住宿者为法定传染病患者时。 

（5）住宿者要求酒店在住宿方面承担不合理的负担时。 

（6）由于自然灾害、设施的故障以及其它不得已的事由，不能接待住宿时。 

（7）不符合当地法规条例时。 

 

（住宿者取消住宿合同的权利） 

第 6 条 

第 1 款 住宿者可以向本酒店提出解除住宿合同。 

第 2 款 本酒店在住宿者因其自身应承担责任的事由解除了全部或者部分住宿合同的情况下（不包括依据

第 3 条第 2 款的规定本酒店指定了支付日期要求住宿者支付预付款，而住宿者在支付之前解除了住宿合同

时），将依据附表 2 的规定收取违约金。但是，在本酒店接受了第 4 条第 1 款规定的特别合同的情况下，仅

限于本酒店在接受特别合同之际，告知了住宿者解除住宿合同须支付违约金时。 

第 3 款 本酒店在住宿者没有联系而在住宿日期当天的 22:00 过后（在住宿者事先告知了预定到达时刻的情

况下，则在超过该时刻 2 小时后）仍未到达时，则会作为住宿者解除了该住宿合同处理。 

 

（酒店解除合同的权利） 

第 7 条 

第 1 款 在下列任一情况下，本酒店可以解除住宿合同。 

（1）住宿者在住宿期间可能会有违反法律规定、公共秩序或者良好风俗的行为时，或者已有上述行为时。 

（2）住宿者被明确检测为携带传染病时。 

（3）住宿者要求酒店对其住宿承担不合理的负担时。 

（4）由于自然灾害及其它不得已的事由，不能接待住宿时。 

（5）不符合当地法规条例时。 

（6）在客房床上吸烟、损毁消防用设备等、不遵守其它本酒店规定的利用规则的禁止事项（限于预防火灾

相关）时。 

（7）住宿者属于反社会势力时。 

（8）本酒店无法通过第 2 条第 1 款中的联络方式，与住宿者取得有效联络时。 

 

（住宿登记） 

第 8 条 

第 1 款 住宿者须在开始住宿的当天，在本酒店的前台登记以下事项。 

（1）住宿者的姓名、年龄、性别、住址、职业 

（2）外国人须登记国籍、护照号码、入境地点及入境日期 

（3）出发日及预定出发时刻 



（4）其它本酒店认为必要的事项 

第 2 款 住宿者以旅行支票、住宿券、信用卡等能够替代货币的方法支付第 12 条规定的费用时，须事先在

进行前款规定的登记时予以出示。 

 

（客房的使用时间） 

第 9 条 

第 1 款 住宿者可以使用本酒店客房的时间为入住当日 15:00 至次日 11:00。在连续住宿的情况下，除到达

之日及出发之日外，可以全天使用。 

第 2 款 不拘前款的规定，本酒店有时可以在前款规定的时间外为住宿者使用客房提供方便。这种情况下，

收取如下追加费用。 

（1）5 小时以内，每小时每个房间收取 12,000 日元（另加 10%消费税）。 

（2）使用时间超过 5 小时则收取全额房费。 

 

（遵守利用规定） 

第 10 条 

第 1 款 住宿者在本酒店内须遵守酒店张贴的各类规定。 

 

（营业时间） 

第 11 条 

第 1 款 本酒店的主要设施等的营业时间如下，其他设施的营业时间则通过备置的小册子、各处张贴的布

告、客房内的服务信息等予以介绍。 

（1）不设宵禁 

（2）24 小时管家服务 

第 2 款 在有必要或是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营业时间会有临时变动。本酒店会采取适当的方法通知住宿者。 

 

（支付费用） 

第 12 条 

第 1 款 住宿者应支付的住宿费用等的细目，如附表 1 所示。 

第 2 款 在本酒店要求付款时，住宿者应在前台以货币或者本酒店认可的旅行支票、住宿券、信用卡等能

够替代货币的方法支付前项规定的住宿费用等。 

第 3 款 在本酒店向住宿者提供了客房，并可以使用之后，即使是在住宿者自愿不住宿的情况下，也收取

住宿费用。 

 

（酒店的责任） 

第 13 条 

第 1 款 本酒店在履行住宿合同及与之有关的合同之际，或者由于未履行合同，给住宿者造成损害时，赔

偿其损失。但是，因不应由本酒店负责的事由造成的损失不在赔偿范围内。 

第 2 款 本酒店为应对发生火灾等意外情况，已经加入酒店赔偿责任保险。 



 

（无法提供已签约客房时的处理） 

第 14 条 

第 1 款 本酒店在无法向住宿者提供已签约的客房时，酒店应在住宿者同意的情况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

以同等条件介绍其它住宿设施。 

第 2 款 尽管有前款规定，本酒店在也无法介绍其它住宿设施时，向住宿者支付相当于违约金的补偿费，

并将该补偿费充当损害补偿额。但是，无法提供客房的事由并非由本酒店承担责任时，本酒店不予支付补

偿费。 

 

（寄存物品的处理） 

第 15 条 

第 1 款 住宿者寄存在前台的物品发生了丢失、损坏等损害时，除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况外，本酒店赔偿该

损失。但是，对于现金及贵重品，在住宿者没有事先明确告知种类及价格的情况下，除本酒店故意或者有

重大过失的情况外，本酒店以 60 万日元为限度进行损害赔偿。 

第 2 款 住宿者未寄存在前台的携带的物品或者现金及贵重品，因本酒店的故意或者过失而发生了丢失、

损坏等损害时，本酒店赔偿该损失。但是，对于住宿者没有事先明确告知种类及价值的物品，除本酒店故

意或者有重大过失的情况外，本酒店以 30 万日元为限度进行损害赔偿。 

 

（住宿者的行李或者携带品的保管） 

第 16 条 

第 1 款 在住宿者的行李先于住宿者到达本酒店的情况下，本酒店只限在行李到达之前已了解时负责予以

保管，并在住宿者在前台办理住宿手续时交给住宿者。 

第 2 款 住宿者已经退房离开后，在发现住宿者的行李或者携带品遗忘在本酒店的情况下，如能够判断物

主身份，本酒店将向物主联系以请求其指示。在没有物主的指示且难以判断物主的情况下，有关贵重物品

将在包括发现日的 7 天以内送交附近的警察局。 

第 3 款 关于在前 2 款所述的情况下保管住宿者的行李或者携带品时本酒店所负的责任，在第 1 款所述的

情况下依据前条第 1 款的规定，在第 2 款所述的情况下依据前条第 2 款的规定。 

 

（关于停车的责任） 

第 17 条 

第 1 款 在住宿者利用本酒店管理的停车场的情况下，不论是否寄存车钥匙，本酒店只是出借场所，并不

承担管理车辆的责任。但是，管理酒店停车场之际，因本酒店的故意或者过失而造成损害时，承担赔偿责

任。 

 

（住宿者的责任） 

第 18 条 

第 1 款 因住宿者的故意或者过失而使本酒店蒙受损失时，该住宿者须向本酒店赔偿损失。 

 



附表 1 住宿等费用的计算方法（与第 2 条第 1 款、第 3 条第 2 款、第 12 条第 1 款有关） 

费用详表 

住宿者应支付总额 住宿费用 （1）基本住宿费（a 房费；b 餐费；c 住宿费） 

（2）服务费（（1）×10%） 

（3）税费（a 消费税；b 温泉税） 

追加消费费用 （4）餐饮其他消费 

（5）服务费（（5）×10%） 

（6）消费税 

备注： 

1. 基本住宿费即预约时酒店明示的费用。 

2. 12 岁以下的住宿者定义为儿童，每人每晚收取 1,500 日元（另加 10%消费税）。如需加床和提供餐食则，

另行收费。 

 

附表 2 违约金（与第 6 条第 2 款有关） 

违约金及时限 

人
数 

无
联
络 

不
住
宿 

当
天 

1
天
前 

2

天
前 

3

天
前 

5

天
前 

6

天
前 

7

天
前 

8

天
前 

1
4

天
前 

1
5

天
前 

3
0

天
前 

1-14 人 100% 80% 80% 50% 50% 50% 20% 20% - - - - 

15-30 人 100% 100% 80% 50% 50% 50% 30% 30% 20% 10% - - 

30 人以上 100% 100% 80% 80% 80% 50% 50% 50% 30% 30% 20% 20% 

备注： 

1. 上表中的百分比为相对基本住宿费的比率。 

2. 在合同天数缩短了的情况下，无关缩短天数如何，收取一天份（第一天）的违约金。 

3. 解除团体住宿者（15 名以上）中部分合同的情况下，在住宿日期的 10 天前（在 10 天之内接受了申请的

情况下则为接受申请之日）接到解除合同通知时，对相当于原签约住宿人数 10%（有尾数时进位）的解约人

数不收取违约金。 


